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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团推迟访日
外交部：日方挑起严重事态，须担全责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14日对外公布了《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三)》。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

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

单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实存在的证

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

位承担不利后果。

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
实施以来，劳动者起诉向用人单位

追索加班费的案件大幅上升。9月14

日施行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对

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

会保险手续，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

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

损失的案件、因企业改制引发的争

议案件以及因企业安排加班不支付

加班费等情形引出的加付赔偿金案

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杜万华说，劳动者每天法定

劳动时间是八小时，相关企业应当

遵守法律规定。但是企业生产经营

也有淡季旺季之分，企业与职工通

过平等协商，可以加班。但是加班

后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让劳

动者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企业不
能强迫劳动者超时加班。

同时，针对加付赔偿金引发的

争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

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

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者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

加班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

依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的，应当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为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

度，司法解释还规定，劳动者与未

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
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

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

人单位和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
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还应

当将出借营业执照的一方列为当

事人。劳动者与挂靠在其他单位
名下的用人单位或个人发生争议
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个人、被挂

靠的单位列为当事人。

本报讯 记者从卫生

部获悉，广州日前启动了抗

击“超级细菌”的中药研发

工作。首期将投入5000万

元开展三大专项研究，力争
5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

针对超级细菌近期在

南亚等地的肆虐，9月8日

卫生部已表示，正在严密防

控“超级细菌”，全力避免中

国成为重灾区。这也是我国

官方首次对防范“超级细

菌”表态。

医学界普遍认为，滥用

抗生素是产生“超级细菌”

的关键原因。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表示，中

药在抗菌抗病毒方面有自

己的优势，其中中西药联合

用药就是一个不错的研发

切入点。

9月11日下午，广州医

药集团联合广东华南新药

创制中心等科研机构正式

启动抗“超级细菌”药物研

发项目，首期将投入5000

万元开展三大专项研究，力

争5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闻背景：“超级细菌”

含有一种叫做NDM-1的抗

药基因，目前多发现于大肠

杆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等

细菌中。

据《法制晚报》

我国研发中药

抗击“超级细菌”

最高法发布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

追索加班费 单位有责举证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郝亚琳、孙奕) 外交部发言人姜

瑜14日表示，中方认为当务之急

是日方应立即停止所谓“司法程

序”，使被非法抓扣的中方船长能

够尽快安全返回。

中方不赞成

个别过激行为

姜瑜是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外

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

的。据她介绍，目前，被非法抓扣

的渔船在中国两艘渔政执法船的

护送下，正在返回途中。

对于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推

迟访日一事，姜瑜说，综合考虑各

方因素，中方决定推迟中国全国

人大代表团近日访日。

“当前的事态是日方挑起的

严重事态，日方必须承担全部责

任。”她说。

对于天津的日本人学校被人

投掷石块遭到损坏一事，姜瑜表

示，中国政府一直依法保护包括

日本在内的外国驻华机构和人员

的安全。今后中方也会继续这么

做。中方不赞成个别过激行为，也
相信中国民众会以理性方式表达

他们的愿望。

保钓体现民众

维护国家主权意志

姜瑜重申，在钓鱼岛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钓鱼

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

土，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

变的。中方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中国政府对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

坚定不移的。

对于有记者关心的证明钓鱼

岛归属的历史资料，姜瑜说：“中

国是最早发现钓鱼岛并对其行使

有效管辖的。”

对于民间保钓一事，姜瑜表

示，近日，中国各地民众对日方

非法抓扣中国的渔民和渔船表

达了极大的愤慨，这充分体现了

他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意志

和决心。

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三)》，该司法解释共18条，

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合理界定了劳动争议
案件的受案范围。

二是明确规定了劳动争议
案件的诉讼主体。

三是合理分配了加班事实
的举证责任。

四是明确细化了终局裁决
的认定标准。

五是理顺了仲裁与诉讼的

相互衔接机制。


